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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T/FSS 4-2020《佛山标准 智能坐便器》，与T/FSS 4-2020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调整了电便座用水量要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佛山标准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佛山市佛山标准和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恒洁

卫浴集团有限公司、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益高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柳慧、朱悦夫、黄海、薛永华、梁宇清、杨立鑫、陈升、王中亮、劳国锐、

王鹏祥、邹永前。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T/FSS 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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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佛山标准是佛山市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的系列先进标准。

佛山标准倡导“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的理念，坚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定

位，聚焦佛山制造业重点产业优势产品，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标准，围绕消费升级方向，提升标准和质量

水平，增加优质产品供给，以高标准打造中国制造品质高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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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标准 智能坐便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坐便器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标识、安装使用说明

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环境温度0℃～40℃、相对温度不大于95%、使用供水静压力0.1MPa～0.6MPa，在民用

或公用各类建筑物内，安装于给排水管路上的智能坐便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2部分：抗扰度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5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坐便器的特殊要求

GB/T 6461-2002 金属基体上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经腐蚀试验后的试样和试件的评级

GB/T 6952-2015 卫生陶瓷

G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

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23131-2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坐便器便座

GB/T 23448 卫生洁具 软管

GB/T 34549-2017 卫生洁具 智能坐便器

IEC 62301 家用电气器具 备用电源的测量(Household electrical appliances—Measurement of

standby power)

JC/T 764 坐便器坐圈和盖

JC/T 897-2014 抗菌陶瓷制品抗菌性能

T/FSS 3-2020 陶瓷坐便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6952-2015、GB/T 23131-2019和GB/T 34549-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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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便座

由电力驱动，通过水清洗人体残余排泄物，可带有吹风、坐圈加热等单一或多种功能的器具。

4 产品分类

4.1 结构

由陶瓷坐便器、电便座（智能机电控制系统、坐圈和盖）等组成。

4.2 按加热方式分类

即热式智能坐便器、储热式智能坐便器。

4.3 按结构分类

一体式智能坐便器和分体式智能坐便器（智能坐便器盖板）。

5 要求

5.1 电气安全

5.1.1 电气安全性能

智能坐便器电气安全应符合GB 4706.1和GB 4706.53要求。

5.1.2 电源

按符合GB/T 34549-2017中8.2规定。

5.1.3 儿童触电及机械危险防护

正常使用进行时，取下所有可拆卸部件后，器具的结构和外壳应使其对儿童意外触及带电部件和危

险运动部件有足够的防护。

5.1.4 电路板防积水措施

智能坐便器内部控制主板和电源主板的安装方式应有防积水措施，如采用防水盒、挡水板、倾斜安

装、倒扣安装、开设排水槽等方式均视为有效防积水措施。

5.2 电磁兼容

应符合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GB/T 17625.2中对家电类产品的规定。

5.3 陶瓷坐便器要求

5.3.1 用水量应符合表 1 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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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坐便器名义用水量

单位为升

坐便器平均用水量 ≤5.0

双冲坐便器全冲用水量 ≤6.0

注：双冲坐便器的半冲平均用水量不大于其全冲用水量最大限定值的 70%

5.3.2 其他要求应符合 T/FSS 3-2020 中第 5章要求。

5.4 电便座要求

5.4.1 清洗性能

5.4.1.1 清洁率

清洁率不低于93%。

5.4.1.2 清洗水流量

清洗流量的实际测量应不小于明示值的95%，且不应小于200 mL/min。

5.4.1.3 出水温度的稳定性

清洗用水的温度应控制在35℃～42℃。

整个清洗周期水温波动值应在3 K以内。

5.4.1.4 出水温度的响应时间

清洗水温达到35℃的时间应不大于1 s。

5.4.1.5 喷嘴伸出和回收时间

喷嘴伸出时间应不大于8s；回收时间应不大于10 s。

5.4.1.6 清洗力

臂部清洗受力最大值应达到0.10 N以上。

5.4.1.7 清洗面积

清洗面积应大于80 mm
2
。

5.4.1.8 喷头自洁性能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6.3规定。

5.4.2 吹风性能

5.4.2.1 吹风温度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6.4.1规定。

5.4.2.2 吹风风量

最大吹风风量应不小于0.3 m
3
/min。

5.4.3 吹风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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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风噪声应不大于55 dB(A)。

5.4.4 坐圈加热性能

5.4.4.1 坐圈表面温度

坐圈在最高温度模式下，所有测试点的温度应在35℃～42℃范围内。

5.4.4.2 坐圈表面温度均匀性

坐圈各点的测量值与平均温度值之差应不超过5K。

5.4.5 能耗

带吹风功能的电便圈用电量应不大于0.035 kWh，无吹风功能的电便圈用电量应不大于0.030 kWh。

待机功耗：不带外部漏电保护装置产品≤1.0 W；带外部漏电保护装置的产品≤2.0 W。

5.4.6 用水量

电便座用水量应不大于900 mL。

5.4.7 抗菌性能（仅适用于有抗菌性能的产品）

5.4.7.1 电便座抗菌性能应符合 GB/T 23131-2019 中 5.8 规定。

5.4.7.2 陶瓷坐便器抗菌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陶瓷坐便器抗菌性能

项目 抗细菌率/%

抗菌性能 ≥90

抗菌耐久性能 ≥85

5.4.8 结构及材料

应符合GB/T 23131-2019中5.9规定。

5.4.9 移动清洗功能

每次通电使用妇洗、便洗时，喷嘴应默认移动清洗。

5.5 性能要求

5.5.1 耐水压性能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7.1规定。

5.5.2 防水击性能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7.2规定。

5.5.3 防虹吸功能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7.3规定。

5.5.4 机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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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7.4规定。

5.5.5 自动关闭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7.6规定。

5.5.6 额定功率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7.8规定。

5.6 整机防水等级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5.16规定。

5.7 表面耐腐蚀性能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5.17规定。

5.8 配套要求

应符合GB/T 34549-2017中5.18规定。

5.9 整机耐用性能

5.9.1 坐圈

坐圈经30 000次开合试验后，无破坏。

5.9.2 整机寿命

经40 000个循环寿命试验后，智能坐便器各部件不应有龟裂、开裂、破损、变形、断裂、功能失效

等异常现象。

5.10 整机耐环境性能

5.10.1 耐潮湿

经72h耐潮湿试验后，智能坐便器各项功能应能正常运行。

5.10.2 冷热冲击

按冷热冲击性能试验后，智能坐便器的各项功能动作、性能不应有异常；产品各部件不应有龟裂、

破损、折断、变色等异常。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及工具仪器

6.2 环境条件

a) 环境温度：（23±2）℃；

b) 相对湿度：40%～70%；

c) 无外界气流、无强烈阳光和其它热辐射作用。

d) 电源：单相交流正弦波，电压及频率波动范围不得超过额定值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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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试验工具、仪器及介质

a) 电工仪表的准确度为0.5级；

b) 测量时间用的仪表的准确度不低于0.5%；

c) 测量温度用的仪表的准确度应在0.5℃以内；

d) 用水量计量仪器仪表精确度不低于0.01 L；

e) 压力计量仪器仪表精确度不低于0.02 MPa；

f) 质量计量仪器仪表精确度不低于0.1 g；

g) 功能实验用的进水温度为（15±2）℃；功能实验的水源动压力为（0.18±0.02）MPa。

6.3 电气安全

6.3.1 电气安全性能

电气安全性能按GB 4706.1和GB 4706.5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3.2 儿童触电及机械危险防护

器具按正常使用进行时，取下所有可拆卸部件后，用不明显的力施加给IEC 61032的18号试验探棒

来穿过智能坐便器各结构的开口，试验探棒应不能碰触到带电部件，或仅用清漆、釉漆、普通纸、棉花、

氧化膜、绝缘珠或密封剂来防护的带电部件（使用自硬化树脂除外），也不能碰触到危险运动部件，如

风扇、清洗器电机传送带等均认为属于对儿童危险运动部件。

注：小于10 N的力被认为是不明显的力。

6.3.3 电路板防积水措施

通过目视检查智能坐便器内部控制主板和电源主板的安装方式是否有防积水措施，如采用防水盒、

挡水板、倾斜安装、倒扣安装、开设排水槽等方式均视为有效防积水措施。

6.4 电磁兼容

按GB 4343.1、GB/T 4343.2、GB 17625.1、GB/T 17625.2中规定进行。

6.5 陶瓷坐便器

按T/FSS 3-2020中第6章规定进行。

6.6 电便座

6.6.1 清洗性能

6.6.1.1 清洁率

按GB/T 23131-2019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

6.6.1.2 清洗水流量

按GB/T 23131-2019中6.2.2的规定进行。

6.6.1.3 出水温度的稳定性

按GB/T 23131-2019中6.2.3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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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4 出水温度的响应时间

按GB/T 23131-2019中6.2.3的规定进行。

6.6.1.5 喷嘴伸出和回收时间

按GB/T 34549-2017中9.3.5的规定进行。

6.6.1.6 清洗力

按GB/T 34549-2017中9.3.10的规定进行。

6.6.1.7 清洗面积

按GB/T 34549-2017中9.3.11的规定进行。

6.6.1.8 喷头自洁性能

按GB/T 34549-2017中9.3.12的规定进行。

6.6.2 吹风性能

按GB/T 23131-2019中6.3的规定进行。

6.6.3 坐圈加热性能

按GB/T 23131-2019中6.4的规定进行。

6.6.4 能耗

6.6.4.1 用电量

按GB/T 23131-2019中6.5的规定进行。

6.6.4.2 待机功耗

按IEC 62301规定进行。

6.6.5 用水量

按GB/T 23131-2019中6.6的规定进行。

6.6.6 抗菌性能

6.6.6.1 电便座抗菌性能试验按 GB/T 23131-2019 中 6.8 的规定进行。

6.6.6.2 陶瓷坐便器抗菌性能试验按 JC/T 897-2014 规定进行。

6.6.7 结构及材料

按GB/T 23131-2019中6.9的规定进行。。

6.6.8 移动清洗功能

启动智能坐便器的冲洗程序，分别测试妇洗、便洗时的移动情况。

6.7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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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34549-2017中相应规定进行。

6.8 整机防水等级

按GB/T 4208规定的方法进行。

6.9 表面耐腐蚀性能

按GB/T 10125-2012进行24 h乙酸盐雾试验，结果按GB/T 6461-2002进行评级。

6.10 配套要求

所配套的外部水管按GB/T 23448规定进行；所配套的坐圈和盖按JC/T 764规定方法进行。

6.11 整机耐用性能

6.11.1 开合试验

将坐圈从水平位置开至不小于60°倾角位置使其自由落下，重复不间断的进行30 000次（有慢降功

能的产品应取消慢落功能设置）。试验后，观察产品有无破损。

6.11.2 整机寿命

6.11.2.1 将智能坐便器整机安装成使用状态，向智能坐便器供水，各功能按下述的时间及次数为一个

周期，进行 40 000 次循环试验，确认其耐久性：

a) 后部清洗：15 s×1 回；

b) 前部清洗：15 s×1 回；

c) 干燥：30 s×1 回；

d) 除臭：30 s×1 回；

e) 盖板开闭：1回；

f) 坐圈开闭：1回；

g) 其他：根据实际使用状态确定。

6.11.2.2 试验时，可以是各功能循环进行 40 000 次试验或者单个功能一个周期进行 40 000 次试验。

6.12 整机耐环境性能

6.12.1 耐潮湿

将智能坐便器整机在没通电的状态下，室温为（45±3）℃下放置4h后，在温度：（20～30 ℃、相

对湿度：（93±3 % 的环境中放置保持72 h后，擦去附着在产品外部的水后，智能座便器不得存在不安

全的可能，及各项功能应正常运行，并进行如下试验：

a) 功能动作确认；

b) 电气强度试验和泄漏电流试验：根据 GB 4706.1 中条 16 的规定进行电气强度和泄漏电流测试。

6.12.2 冷热冲击

在不通电、不通水的平常设置状态下，低温－20 ℃/0.5 h～高温60 ℃/0.5 h×100循环后，确认

各功能的动作，目视检查贴片的外观以及树脂部件等外观。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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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3规定。

表 3 出厂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质量 5.3 GB/T 6952-2015 中 8.1

2 最大允许变形 5.3 GB/T 6952-2015 中 8.2

3 水封 5.3 GB/T 6952-2015 中 8.3.5.1

4 用水量 5.3 GB/T 6952-2015 中 8.8.3

5

冲洗功能

洗净功能 5.3 GB/T 6952-2015 中 8.8.4.1

6 球排放 5.3 GB/T 6952-2015 中 8.8.5

7 水封回复功能 5.3 GB/T 6952-2015 中 8.8.9

8 污水置换功能 5.3 GB/T 6952-2015 中 8.8.10

7.2.2 组批和抽样方案

7.2.2.1 以同品种同类型同型号的产品组批，每 500 件～3000 件为一批，不足 500 件仍以一批计。

7.2.2.2 出厂检验项目中的外观质量、水封深度应进行逐件检验。

7.2.2.3 出厂检验中其他项目按 GB/T 2828.1 的规定进行，采用一般检验水平Ⅱ，正常检验一次抽样

方案。

7.2.3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的接收质量限（AQL）值为1.5。

经检验所要求项目均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凡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3 型式检验

7.3.1 检验项目

为本文件第5章全部项目（EMC项目仅产品定型试验时进行）。

7.3.2 检验条件

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正常生产，每年应进行一次。

7.3.3 抽样方法和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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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原则上每个项目抽取1台。可以在不同批次中抽取，但在满足

试验条件和不影响试验结果准确度的情况下，允许在同一产品上进行相关项目的试验，如抽样检验中一

台项不合格，则判定不合格。

8 标志和标识

按GB/T 34549-2017中第11章规定。

9 安装使用说明书

按GB/T 34549-2017中第12章规定。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按GB/T 34549-2017中第13章规定。

11 质量承诺

11.1 用户在遵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保管、安装和操作条件下，从购买产品之日起，产品保修期 3

年，保修期间若因质量问题造成产品故障，制造商应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11.2 如因操作不当或外部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非质量问题导致产品故障，或超过保修期，制造商

应提供维修服务。

11.3 对客户反馈在 24 h 内做出响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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